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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採購廠商可能構成停權事由確認表及作業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法令依據 

 

 
 

 

 

 

1.政府採購法第101條、第102條、第103條。 

2.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9-1條、第110條、第112-1條。 

3.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執行注意事項含附件、政府採購法第 

  101條第1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判斷原則。 

4.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第8條-1。 

5.審計部108年2月18日台審部五字第1075001766號函。 

6.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9年9月8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71 

  8號函。 

7.行政罰法第27條。 

8.法務部109年10月27日法律字第10903514910號函。 

機關確認人員 採購案件主管及承辦人員。 

附錄一、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及第102條規定通知廠商陳述意見函、通知函、   

        異議處理結果函稿格式各乙式（工程會108年6月4日工程企字第10801 

        00499號函）。 

附錄二、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格式範本（由本府採購稽核小組製作） 

       （一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簽陳範例。 

       （二）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議程格式範例。   

       （三）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審查事項格式範例。 

       （四）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紀錄格式範例。 

附錄三、不良廠商之處理作業流程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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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停權作業說明 

一、政府採購法之停權作業為廠商違反採購法所定之停權情事，由辦理採購機關 

所課予之採購法行政制裁，以杜絕不良廠商於停權期間參與政府採購，破壞

採購環境。一般而言停權裁處權時效依行政罰法第27條為3年，且採購法第

101條各款起算點不同，另停權時間於108年修法後，不在如舊法僅處罰1年或3

年，而部分款項有採取累罰方式處理，並規定機關先行開設採購工作及審查

小組，確認是否有停權事實存在。 

 

二、法務部109年10月27日法律字第10903514910號函內容： 

    有關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裁處時效之起算時點疑義乙案，按行政罰 

    法（下稱本法）第26條第1項規定：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   

    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 

    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。」係採刑事優先原則，但罰鍰 

   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，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，為達行政目的， 

   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（本法第26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）。故機關依政府採 

   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及第102條第3項規定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倘屬 

   其他種類行政罰，主管機關之裁罰權限並不因同一行為涉及刑事處罰而受影響 

   ；其裁處權限時效之計算，亦與法院刑事處罰之判決確定日無涉（法務部106 

   年5月15日法律字第10603506430號函參照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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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採購各階段對應採購法第 101 條停權事由檢核表 
 

招標階段 初步判斷是否符合 

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

標者。（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1款） 
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 

 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 
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。 

（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2款） 
 
 
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 

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，情節重大者。 

（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4款前段） 

 

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標者。 

（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5款） 
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 

得標訂約階段 初步判斷是否符合 

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訂約，情節重大者 

。（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4款中段） 
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 

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者。 

（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7款） 
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 
 

履約階段 初步判斷是否符合 

以虛偽不實之文件履約，情節重大

者。（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4款後段） 
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 

擅自減省工料，情節重大者。 

（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3款） 
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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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第65條規定轉包者。  
說明： 

□是 □否 

（採購法第 101 第 1 項第 11 款）  
 

查驗不合格，情節重大者。 

（採購法第101 第 1 項第 8 款前段） 

 
說明： 

□是 □否 

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

限，情節重大者。 

（採購法第 101 第 1項第 10 款） 

 
說明： 

□是 □否 

驗收階段 初步判斷是否符合 

驗收不合格，情節重大者。 

（採購法第 101 第 1 項第 8 款後段） 

 
說明： 

□是 □否 

 

保固階段 初步判斷是否符合 

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，情節重大者。  
說明： 

□是 □否 

（採購法第 101 第 1 項第 9 款） 

其他停權事由 初步判斷是否符合 

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，經第一審為有

罪判決者。 

（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6款） 

 
說明： 

□是 □否 

 

破產程序中之廠商。 

（採購法第 101 第 1 項第 13 款） 

 
說明： 

□是 □否 

 

歧視性別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或弱勢團

體人士，情節重大者。 

（採購法第 101 第 1 項第 14 款） 

 
說明： 

□是 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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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、期約或交付不正

利益者。 

（採購法第 101 第 1 項第 15 款） 

□是 □否 

說明： 

 

經辦： 科長： 處(局)長： 

 

 

 

 

 
 

 確認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其他備註： 

 目前確定廠商是否停權機關要開設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確認，法源依據為採購法  

 第101條第3項1與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第8-1條：機關依本法 

 第101條第3項規定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者，其組成及作業程序，得參照第3 

 條至第7條第1項之規定。但其委員組成，宜就本機關以外人員至少一人聘兼之， 

 且至少宜有外聘委員一人出席。詳請參閱附錄三、不良廠商之處理作業流程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：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，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 

  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。該項立法理由：增訂第3項，第1項所定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 

  購公報，其性質屬限制或剝奪廠商權利之行政處分，為利機關作成通知之決定前，能完整掌握個案實際情形，對 

  廠商有利及不利之情形均予考量，爰定明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 

  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停權事由，據以作成是否依第1項規定通知之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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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停權期間（採購法第103條） 

一、3年：有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、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，自 

          刊登之次日起三年。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，應註銷之。 

二、1年：有第101條第1項第13款、第14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拘役、罰金或緩刑者，

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。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， 應註銷之。 

三、以次數累積停權： 

（一）3個月：有第101條第1項第7款至第12款情形者，於通知日起前五年內未被

任一機關刊登者，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個月。但經判決撤銷原

處分者，應註銷之。 

（二）6個月：有第101條第1項第7款至第12款情形者，已被任一機關刊登一次者，

自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。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者，應註銷之。 

（三）1年：有第101條第1項第7款至第12款情形者，已被任一機關刊登累計二次以

上者，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。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者， 應註銷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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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範例 

附錄一、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及第102條規定通知廠商陳述意見函、通知函、

異議處理結果函稿格式各乙式（工程會108年6月4日工程企字第1080100499號函） 
 

（招標機關）函 
機關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傳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聯絡人及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受文者：廠商名稱(代表人○○○） 

發文日期： 
發文字號：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 

 主旨：貴廠商參與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辦理之○○○○

（採購標的）採購案，經發現有政府採購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   

       101 條第 1 項第○款情形，請於文到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機關 

       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陳述意見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一、本法第101條第1項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應將其事實、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，

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：……」第 3項：

「機關為第一項通知前，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

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 否該當第一項各

款情形之一。」第4項：「機關審酌第一項所定情節重大，應考

量機關所受損害之輕重、廠商可歸責之程度、廠商之實際補救或

賠償措施等情形。」 

二、旨揭採購，因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（事實及理由 

），而有旨揭款次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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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請貴廠商於接獲本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，就旨案之情形以書面

或至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○○場所以口頭陳述意見

(其涉本法第101條第1項所定情節重大者，得一併陳述實際補救或

賠償措施等情形)。貴廠商如逾期未陳述意見者，本機關/公司

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將逕行送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貴廠商

是否該當旨揭款次情形。 

正本：廠商名稱(代表人○○○) 
副本： 

 

(職銜) ○ ○ 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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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範例所加註文字，請於使用時刪除) 

（招標機關）函 
機關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傳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聯絡人及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受文者：廠商名稱(代表人○○○） 

發文日期： 
發文字號：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 主旨：貴廠商參與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辦理之○○○ 

       ○（採購標的）採購案，經發現有政府採購法（以下簡稱本法 

        ）第101條第1項第○款情形，茲依規定通知並附記如說明，     

       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  一、旨揭採購，因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（事實及理 

       由），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以○○年○○月 

       ○○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通知貴廠商陳述意見，並 

       經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 

       組認定貴廠商之前揭事實該當旨揭款次。 

二、貴廠商於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通知日起前5年內

被各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次數，計○○次。(註：旨揭款次如

非屬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7款至第12款情形者，本點請刪除) 

三、貴廠商如認為上開通知違反本法或不實者，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

起20日內，以書面向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提出異議。

如未提出異議，依本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○款將貴

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○○年(月)。 
正本：廠商名稱(代表人○○○)  

副本： 
 

 (職銜) ○ ○ ○  

參考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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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範例所加註文字，請於使用時刪除) 

（招標機關）函 
機關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傳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聯絡人及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受文者：廠商名稱(代表人○○○) 

發文日期： 
發文字號：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貴廠商對於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依政府採購法第 

101條規定所為通知之異議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一、復貴廠商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

函。 

二、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對於旨揭異議之處理結果如下： 

三、貴廠商如對本機關/公司(依招標機關類型修正)之異議處理結果不

服，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之次日起15日內，以書面向行政院

公共工程委員會/○○市(依管轄之申訴會填列)採購申訴審議委員

會（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提

出申訴。(註：如異議處理結果為撤銷原通知，不對廠商為處分

者，本段刪除) 

正本：廠商名稱(代表人○○○) 
副本： 

 

(職銜) ○ ○ ○ 

參考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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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範例 

附錄二、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格式範本（由本府採購稽核小組製作） 

（一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簽陳範例 

簽於○○○ 

○年○月○日 
 

主旨：為辦理「○○(採購案號：○○ )」及「○○」採購案(採購案號：      

      ○○)違反政府採購法刊登政府公報停權事宜，並瞭解相關開標人 

      員有無疏失，擬成立「○○」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，簽請核示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「機關採購工   

      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」辦理(如附件○)。 

  二、依「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」第3條規定，審查小  

      組置5人以上，依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組成，其中1人為召集人，綜 

      理審查及諮詢事宜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之一級主管以上之人員兼 

      任；副召集人1人，襄助召集人審查及諮詢事宜。副召集人及其餘委 

      員，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或其他機關具有專業能力之人員派兼。  

  三、另依該作業辦法第4條規定，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成立時，應一併指 

      派3人以上之工作人員，其中1人須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，但任務 

      事項單純者，工作人員得少於3人。  

擬辦: 

 一、茲依規定擬定委員及工作人員派任建議名單各乙份(如附件○)，恭請 

     鈞長選派委員○人，並就選任之委員指定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○人； 

     另選派工作人員○人。  

 二、經奉核示成立審查小組後，即依規辦理相關審查作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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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範例 

參考範例 

參考範例 

（二）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議程格式範例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「○○○○○」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議程 

一、主席致詞： 

二、工作人員報告：「○○○(採購案號：○○○)違反政府採購法情形。 

三、個案廠商報告：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。 

四、委員詢問： 

五、廠商離場後由委員繼續詢問討論。 

六、會議決議及製作會議紀錄。 

七、散會。 

 

（三）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審查事項格式範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事項 

事項一：「○○○(採購案號：○○○)」採購案：○○○，依政府採購法 

         停權1案，請審議。 

事項二：「○○○(採購案號：○○○)」採購案：○○○，依政府採購法 

         停權1案，請審議。 

（四）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紀錄格式範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會議紀錄 

一、案由：為「○○○」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。 

二、會議時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日○午○時○分  

三、會議地點：○○○  

四、主持人：召集人○委員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○○○  

五、出席人員：詳附簽到表  

六、審查事項、綜合討論及決議： 

    事項一：「○○○（案號：○○○）」採購案○○，請審議。 

綜合討論：○○○ 

決議：○○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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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、不良廠商之處理作業流程圖 
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-109年採購標準作業程序電子書(第14版)。 


